关于2012年《高校社科文库》申报出版工作的通知

各文科学院、校内各文科单位：
　　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通知，教育部高等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人民出版社、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将继续组织出版《高校社科文库》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目的和意义
　　立足于为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术专著创造条件，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借助社会资源和出版平台，建立《高校社科文库》，提供出版资助，使更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能够走上交流平台，进入公众视野，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。
　　二、资助对象及要求
　　1．资助对象。普通高等学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、研究的在职教师均可申报。
　　2．作品要求。限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内的作品，须为中文学术著作（译著、工具书、论文集、教材、软件等形式的作品除外）。申报著作可以是个人专著，也可以是多人合著，但必须是未曾出版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，并且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。
　　3．内容要求。作品应符合出版要求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，选题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、文化传承价值或现实意义，具有原创性、符合学术规范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。
　　4．篇幅要求。每部作品（含图表）原则上字数不超过22万字（注：按WORD文档统计的22万字排版后约15印张240页）。
　　三、资助办法
　　1．对于经评审确认的达到资助水平的优秀作品，给予全额出版资助，并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并赠送作者30册样书。
　　2．对于经评审确认达到资助水平的其他作品，给予部分出版资助，并交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。
　　3．获得部分资助的作者需承担23500元出版费用，出版社赠送作者100册样书。
　　四、出版标准
　　1．出版社按以下标准出版《高校社科文库》：使用国际标准书号ISBN并配有唯一CIP数据，一书一号；图书规格为小16开，165mm×230mm；封面采用250g铜版纸，四色印刷、覆亚膜、局部UV；内文采用70g轻型纸；统一标识，统一版式，统一封面设计。
　　2．获全额资助的优秀作品在图书封面上标注“高校社科文库
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”字样；其他入选作品在图书封面上标注“高校社科文库
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”字样；可在前衬页上按统一格式标注本书的课题情况及其他资助单位。
　　3．资助费用直接支付给文库协议出版单位，不支付给作者单位或作者个人。出版社不向作者支付稿酬。
　　
五、申报和出版程序
　　1．申报。作者按要求填写《高校社科文库申报表》（申报表见附件）。2012年度评审工作分两批进行，第一批评审时间为4月下旬，我校申报截止时间为4月10日；第二批评审时间为9月下旬，我校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10日。申报者需提供书稿文本1份、申报表2份，并提交电子文档。
　　2．审核。教育部社科中心组织各学科专家对书稿进行评审，进而确定全额资助或部分资助作品，并将评审结果通报学校科研部门及申报者本人。
　　3．出版。出版社依据国家的相关出版法规与作者办理相关出版事宜。作者按出版社和《高校社科文库》编委会的有关要求递交电子版书稿。《高校社科文库》协议出版单位联合委托中联华文（北京）社科图书咨询中心具体负责组织申报出版相关事宜。
　　联系人：张　锋 电话：87979369。
　　



